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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了鼓励和促进本省的发明创造，推动专利技术产业化，全面提升我省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促进全省的科技和经济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专利资助资金将专项用于全省向国内外申请专利的专利申请人(专利权人)；扶持企事业单位开发专利技术、产品，促进专利技术的实施与转化等。
第三条  申请资助的条件
(一)凡本省内的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和在本省辖区内有经常住所的个人，均可依本办法申请资助，对学生、军人、伤残人员和失业人员的专利可优先获得资助。
(二)符合专利法的有关规定、适应全省经济发展的要求、具有市场应用前景。
(三)不存在权属纠纷、发明人(设计人)纠纷、侵权纠纷等。
第四条  资助原则
(一)量入为出、无偿资助、择优支持。
(二)每项专利只能获得一次资助。
第五条  申请资助的范围和额度
(一)专利资助资金专项用于以下用途：申请国内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的费用。包括申请代理费、申请费、审查费等。
(二)资助限额为：发明专利人民币3000元，实用新型专利人民币2000元，外观设计专利人民币1500元；申请国外专利的，采取授权后一次性资助的方式，最高每件资助额为：发明专利人民币8000元，实用新型专利人民币6000元，外观设计专利人民币5000元。申请国家已受理专利和授权专利转化应用资助的，每项一次性资助引导资金最高额为50万元。
第六条  专利资助经费来源为省财政预算安排的专利事业费和省科技三项费相关计划。专项资金在省专利行政主管部门设立专户、专款专用，资金实行滚动管理方式，结余时转入下一年继续使用。
第七条  申请人专利资助需报送下列材料：
(一)青海省专利资助申请表。
(二)专利申请请求书和说明书摘要原件(核对后退回)与复印件。
(三)国家知识产权局或其设立的专利代办处发出的受理通知书原件(核对后退回)与复印件，国外专利申请人应提交国外专利申请授权决定书原件(核对后退回)与复印件。
(四)申请专利转化资助的需提交专利实施方案，非专利申请人或专利权人申请专利转化资助的需提交相关许可协议。
(五)申请人为单位的，应交送法人执照原件(核对后退回)与复印件；申请人为个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原件(核对后退回)与复印件。
(六)申请专利资助和申请专利转化资助可在取得受理通知书或授权后三个月内提出，逾期视为放弃。
以上材料各提供一份，应顺序装订，纸张为A4纸。
第八条  申请的受理与审批
(一)省专利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单位常年受理申请人提交的资助申请。
(二)申请的受理单位在收到申请及相关资料后，应登记备案，并进行形式审查。
(三)省专利行政管理部门成立审查委员会，每季度集中对符合申请条件的申请进行审批。
第九条  资助资金的支付方式
(一)申请人为单位的，需提供单位开具的合法收据(注明开户行、帐号)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出示原件)，以转帐支票形式支付。
(二)申请人为个人的，需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出示原件)并在付款凭单上签字确认，以现金或者现金支票形式支付。
(三)对于共同申请的专利，领款人需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出示原件)和出具由所有共同申请人签字的委托书方可领款。
(四)申请专利转化资助的，需在省专利管理部门签订实施合同书后方可拨款。
(五)申请人应在审批后半年内办理领拨款手续，逾期视为放弃。
审批结果在青海省知识产权局网站上公告通知，并开始办理拨付款手续。
第十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受理和资助：
(一)不符合申请条件。
(二)不属于资助范围。
(三)不按规定填写申请表或材料不齐全的。
(四)已获得政府部门同类性质的资助。
(五)已获得过专利资助的。
第十一条  申请资助的单位和个人如有弄虚作假的行为，一经发现，除全额追回已资助的款项外，取消该单位和个人以后申请资助的资格。
第十二条  专利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坚持依法、公开、公正的原则受理和审批资助事项。因滥用职权、徇私舞弊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行政和法律责任。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省科技厅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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